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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權益聯社：「安老服務長遠規劃」意見書 

 

工友權益聯社 (工社) 於 1999 年 6 月成立，以社區為本的組織手法協助失業及基層工友建立

自助互助的組織，共同爭取合理的工作權益及生活保障，實踐基層工友之間互助共生的理念。 

 

1977 年香港老人服務十年規劃綠皮書曾就政策目標、居家服務、住院照顧等 11 範疇提出建

議，當中提及：「老年人在不同年齡階段中需要各種不同的服務……，當一個家庭在照顧老人

方面感到吃力時，政府便要提供各種服務作為對家庭一種支持和協助……；要達到使老人得到

家居照顧的目的，不但須滿足老人的基本需要，最重要的還要充分給予他們所需的個人照顧，

特別是缺乏家人照顧的無依老人，可能以尋求住院照顧作為唯一的解決辦法……。為了改善安

老院服務水準參差，制定三種方法：第一，訂定服務標準；第二，社會福利署協助各院達到

協議的標準；第三，研究立例管制各院所」。 

 

20 年後香港回歸，1997 年首位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三老政策：「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

所依」為長者安老政策訂下清晰施政藍圖，制定長者晚年在醫食住行長、中、短期的目標及

福利規劃。不到幾年，安老事務委員會又在 2000 年發表報告，為了縮減公共開支而設立統一

評估機制，要求長者必須通過有關評估結果，合資格長者才可列入中央輪候名冊，輪候評估

員所建議的服務  (包括：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

弱個案)、護理安老院及護養院)。 

 

事實証明，政策朝令夕改。特區政府早已遺忘了老人服務十年規劃綠皮書的政策宗旨，更遑

論實踐三老政策。過去十七年來一直以「大市場、小政府」的施政方針推行不同的社會政策，

不斷透過公營服務外判化、市場化以至私營化等手段以大幅減低公共開支。梁振英剛發表的

第三份施政報告，進一步將社會福利服務推向市場及私營化，所謂貫徹「居家安老為本」的

政策，其實就是「錢跟人走、能者多付、用者購服務」，所謂「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

後援」正是梁振英政府慣用的語言偽術，將本來屬於政府的角色及社會責任，推卸得一乾二

淨。施政報告清楚交代梁振英的施政理念不但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市場化，未來就連「院

舍住宿照顧服務」亦會陸續由私營院舍提供服務。今日的長者們真的可以「老有所養、老有

所屬、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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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係老人院都唔收的真實個案：「陳伯現年 80 歲，兩年多前已確診患有認知障礙症，

由於家中只有 80 歲太太，故未能照顧陳伯。當日陳伯出院，醫務社工未有提供任何服

務，只給予私營安老院舍名單，著陳太自行尋找合適私營院舍以便照顧陳伯。幾經辛

苦才找到一家私營院舍入住，然而因為陳伯經常出現混亂行為，又曾打職員及其他院

友，導致院方拒絕為陳伯繼續提供服務，並要求陳伯離院。」 

 

我們的長者及其家屬每天都向政府發出聲音，然而梁振英政府卻充耳不聞。  「因為資源有

限，你唔係獨居長者……我哋暫時畀唔到服務你，因為你唔係最有需要……我哋依家

都有好多獨居長者排緊隊，我明白你嘅需要，但我哋都係提供唔到陪診同清潔服務畀

你……由宜家開始排隊，大約等兩年左右，一係你試下搵其他家人幫手……呢張係私

家老人院嘅名單，你叫亞女續間打去問下邊間有位啦……排政府安老院，你要先做評

估，合資格先可以排隊架……」。 

 

隨著人口老化，「老齡化」問題引至安老院及相關照顧服務需求大增，政府過去十多年來不但

未有增加資源增設服務，自 2003 年起更進一步終止提供安老院宿位，私營安老院數目由原來

的 200 多間大幅增加，直至 2014 年香港共有超過 570 間私營安老院舍。然而，因為政府未有

嚴格規管私營院舍服務，結果縱容它們為了賺取利潤而不斷減低成本，當中不乏聘請未經培

訓的工友擔當照顧職位，又或提供「便價」膳食給長者；為了進一步縮減人手，要求工友長

時間工作 (一人返兩更)，甚至由一名工友照顧多名長者；儘管工傷亦強迫工友按時上班，結

果不但長者長期缺乏照顧，工友們亦缺乏勞工保障及長期受壓迫至體力不支。 

 

本會重申安老政策的立場： 

 
(一) 「工社」認為 1997 年香港特區政府回歸後，政府十七年來一直對香港 

結構性老年貧窮問題缺乏政治與社會道德的承擔。香港工人、婦女及老

人為全民退休保障民間運動爭取近半個世紀，今屆特區政府仍迴避政治

責任及社會承擔，我們強烈要求政府交待落實全民退休保障的具體時間

表，並在 2 月的財政預算案中為全民退休保障撥備 500 億成立專款專項

的「養老基金」。 

 

(二) 停止將安老服務外判及市場化的施政方針，回到「以民為本」的安老政 

   策，為現在及未來人口老化，制定社會長遠發展及投資方向，在全港十 

   八區加建安老院舍、醫院、長者公屋、安老服務中心、社區飯堂及社區 

   照顧支援隊等。 

 

(三) 停止任何分化長者的政策及措施，取消塑造長者自我標籤的行政手段， 

   所謂「體弱個案、綜合家居改善服務」是令長者學習自己本來是有需要 

   變成無需要。政府必須撥亂反正，按長者心意選擇晚年「退休醫食無憂、 

   積極參與社會」的生活模式。  

 

2015 年 1 月 19 日 


